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公诉案件审结率 >= 80 100         25.00         25.00

时效指标 逮捕案件审结率 >= 90 100         25.00         25.00

社会效益指标 法治教育宣传资料发放数 >= 200 300         10.00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数 >= 3 5         10.00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法治进乡村讲座场次 >= 3 5         10.00         1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0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
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
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
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
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
“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
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
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
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
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
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
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
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
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
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
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
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100.00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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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00.0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6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6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时效指标 配发服装及时率 >= 90 100         50.00         50.00

社会效益指标 检察服装公开招标采购率 >= 90 % 100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服装的满意度 >= 90 %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根据服装的相关管理规定，做好统计上报完成基础数据采集，及时上报服
装采购计划，及时发放服装，服装发放后跟踪问效，保证服装质量，保证人民检察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
法治尊严。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根据服装的相关管理规定，做好统计上报完成基础数据采集，及时上报服装采购计划，及时发放服装，服
装发放后跟踪问效，保证服装质量，保证人民检察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产出指标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开13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1.76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1.76                         

一级 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76                                        1.76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服装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会务保障完成率 >= 90 % 100         10.00         10.00

数量指标 安保巡查次数 >= 4 次/天 5         10.00         10.00

质量指标 卫生保洁合格率 >= 90 % 100         10.00         10.00

质量指标 物管人员在岗率 >= 95 % 100         10.00         10.00

时效指标 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 >= 90 % 100          5.00          5.00

成本指标 物业管理单位成本 <= 200 元/平方米 185          5.00          5.00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3 次 0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受益人员满意度 >= 90 %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20.00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
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
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
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
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
“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
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
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
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
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
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
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五是
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
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
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
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满意度指标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分值

20.00                        

一级 指标

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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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00                                       20.0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司法业务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6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6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年度修缮项目完成率 >= 80 100         25.00         25.00

质量指标 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 90 100         25.00         25.00

经济效益指标 大型修缮经费使用的合规性 = 100 100         15.00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维修功能实现率 >= 90 100         15.00         1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对修缮项目的满意度 >= 80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
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
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
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
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
“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
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
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
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
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
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
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
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
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
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
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
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满意度指标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360.00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360.00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公开15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360.00                                     360.0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大中型维修改造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7.2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7.2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公诉案件审结率 >= 80 100         25.00         25.00

质量指标 逮捕案件审结率 >= 90 100         25.00         25.00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数 >= 3 5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0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
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
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
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
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
“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
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
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
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
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
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
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
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
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
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
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
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137.20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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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37.2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84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84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100         50.00         50.00

社会效益指标 机关工作效率 >
提升机关工作效
率

上升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用户满意度 >= 90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项目建设。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信创项目省级专项资金。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产出指标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开17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0.84                         

一级 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0.84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信创项目省级专项资金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公诉案件审结率 >= 80 100         25.00         25.00

质量指标 逮捕案件审结率 >= 90 100         25.00         25.00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数 >= 3 5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0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
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
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
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
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
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
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
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
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
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
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
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
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大攻
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
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
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
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
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与检察
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
。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30.00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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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30.0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1.8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1.8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足额率 >= 95 100         25.00         25.00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 90 % 100         25.00         25.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30 10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官对聘用制书记员的满意度 >= 90 %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云南省各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2018]34号）、《云南省
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2018]24号）、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各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高法[2018]47号），规
范我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
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
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
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确保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覆盖率、足额率达到
100%，年末干警对聘用制书记员年度工作满意率达到90%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
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2018]34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
[2018]24号）、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高法[2018]47号），规范我院聘用制书记
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
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确保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覆盖率、足额率达到100%，年末
干警对聘用制书记员年度工作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91.80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91.80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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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91.80                                       91.8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案件受理数 >= 30 45         10.00         10.00

数量指标 开展未检法治讲座次数 >= 3 5         10.00         10.00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审结率 >= 90 100         10.00         10.00

质量指标 依规政府采购率 = 100 100         10.00         10.00

时效指标 11月30日前预算执行进度达到95% >= 95 100         10.00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发放未检法治教育宣传资料份数 >= 100 200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对办公办案场所安全的
满意度

>= 95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
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
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
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
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
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
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
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
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
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
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
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
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大攻
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
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
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
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
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与检察
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
。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100.00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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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00.0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系统2022年第二批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数量指标 公诉案件审结率 >= 80 100         25.00         25.00

质量指标 逮捕案件审结率 >= 90 100         25.00         25.00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数 >= 3 5         30.00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0 100         10.00         10.00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
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
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
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
请抗诉的案件，省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
“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
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
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
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
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
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要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二要积极助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三要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
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0%（其中：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9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案件不超过1件，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省
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
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100人次以上的专题学习。 六是建立完善
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七是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加大跨部门网上办
案力度。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
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80%以上。 八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总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分值 得分

预期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年度
总体
目标

实际完成值

120.00                       

一级 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开21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120.00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机关）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